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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大对具体案件的监督要把握好尺度

莫纪宏

  对于人大是否有权介入法院审理的具体案

件,宪法学界长期以来有两种不同意见。一种

意见认为,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

会制度,对/一府两院0实施宪法和法律的活动

行使监督权是宪法和各项组织法等法律赋予各

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的一项法定职权。对

于法院的监督来说, 由于法院实施宪法和法律

的活动主要体现在对具体案件的审理中,所以,

人大应当有权对人民法院审理具体案件的活动

进行监督,这是人大行使监督权的体现,也是防

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。另一种意见认为, 在

我国,各级人大虽然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等

法律的规定,对/ 一府两院0实施宪法和法律的

活动具有监督权, 但是, 我国现行宪法也规定

/两院0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

权,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所

以,从保障/两院0独立享有司法审判权的角度

出发,人大不应当对具体案件进行监督,而只可

以对/两院0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的整体情况进

行监督。

从宪法学理论上来看,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

一定的法理依据,但是,还显得不够严密, 或者

是说,还没有涉及到人大监督具体案件的法律

性质。

在我国,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级国家权

力机关,依据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

的基本宪法原则, /两院0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,

对人大负责, 受人大监督。从这一层意义上来

看,人大对/两院0实施宪法和法律的各项活动

行使监督权, 包括对人民法院审理具体案件的

行为进行监督是完全符合宪法本意的。但是,

同样也要看到,各级人大在依据宪法对同级人

民法院实施宪法和法律的活动进行监督时, 还

需要受到宪法和法律上所规定的限制。人大与

/两院0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或者是上下级的

关系, 而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享有不同性质的国

家权力,各自具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不同的功能,

相互不能取代。所以,人大对/两院0的监督并

不是可以随意发号施令, 也不是对/两院0实施

宪法和法律的所有活动都可以进行毫无例外的

干涉。/两院0依据宪法的规定, 享有独立的审

判权和检察权,这一规定不仅对行政机关、社会

团体和公民个人有效,对于国家权力机关各级

人民代表大会来说, 同样也是有约束力的。所

以,只要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属于审判权和

检察权范围内的事项,即便是人大也应当尊重

/两院0依法行使权力的行为。人大对/两院0的

监督只是一种法律性质的监督, 也就是说,在我

国,由于立法权属于人大, 所以, 人大为了保证

国家法律、法规的正确实施,同时也为了保证人

大自身享有的立法权的权威性, 对于/两院0适

用宪法和法律是否正确理所当然地具有监督

权,即使是/两院0办理具体案件的行为,人大也

有权进行监督。当然这种监督不是要代替/两

院0来办理案件, 而主要是对/两院0在办理具体

案件过程中适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否正确进

行监督。这种监督包括/两院0在办理具体案件

的过程中有没有法律依据, 在引用法律依据的

时候是否正确地理解了法律规定的含义,有没

有违法乱纪、胡乱适用法律的情形等等。这些

问题涉及到/两院0在办理具体案件的时候是否

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及各级人大所享有的

立法权的问题。对这些适用宪法和法律的问

题,人大必须进行监督。

当然,人大在监督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具体

采取何种方式来进行,这可以根据实际情形来



定。可以组织人大代表旁听人民法院审理具体

案件的活动,可以听取/两院0对社会公众普遍

关注的具体案件适用法律规定的汇报,可以组

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某些影响大、社会公

众普遍关注的案件的事实进行重点调查等等。

但是,人大采取各种措施监督/两院0审理具体
案件的活动,必须掌握一个基本尺度,就是即便

/两院0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违法

行为,人大也无权直接代替/两院0去办案,而是

应当通过法定的程序来纠正。


